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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政办发〔2024〕16 号 

 

 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 2024 年度连云港市 

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规范重

大行政决策程序，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，根据《江苏省重大行政

决策程序实施办法》《连云港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

《连云港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

定，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2024 年度连云港市人民政府重大

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决策承办单位要认真贯彻省、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

各项规定，按计划拟订决策草案、完成决策论证、跟踪执行效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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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决策机关报告执行情况。 

二、决策承办单位要认真落实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

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，确保程序正当、过

程公开、责任明确。 

三、决策承办单位要建立重大行政决策过程记录和材料归档

管理制度，将履行决策程序形成的记录、材料及时完整归档。 

四、市政府办公室负责重大行政决策的组织协调、指导监督、

动态管理等工作，市司法局、市审计局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

合法性审查、审计监督、决策后评估等工作。 

五、重大行政决策情况纳入 2024 年度市级机关服务高质量

发展考核指标。 

六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。市政府部门申请

调入或调出目录的决策事项，经市政府办公室组织市司法局等有

关部门研究论证后，报市政府决定。 

 

附件：2024 年度连云港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

 

 

  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3 月 21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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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2024 年度连云港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 
决策事项目录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承办单位 时间安排 

1 
《连云港市智慧停车项目启动应

用方案》 
市公安局 2024 年 4 月 

2 
《连云港市支持电子商务发展的

政策意见（2024—2026 年）》 
市商务局 2024 年 6 月 

3 
《连云港市加大利用外资力度推

进外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 
市商务局 2024 年 8 月 

4 
《连云港市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

理办法》 
市交通运输局 2024 年 10 月 

5 
《关于高标准推进知识产权强市

建设若干政策措施》 
市市场监督 
管理局 

2024 年 10 月 

6 
《连云港市“国家农产品质量安

全市”标识授权使用管理办法》 
市农业农村局 2024 年 11 月 

7 
《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

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 
市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 
2024 年 11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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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 

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连云港警备区。 
 

 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3 月 22 日印发 
 


